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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专项说明 

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年 10月 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

十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》，公司

自 2022年 7 月 1日起，变更应收账款中采用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预期信用损失率。本

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一、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

1、会计估计变更原因 

随着公司业务发展及市场环境的变化，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公司的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

失情况，公司综合分析了账龄结构、业务构成等情况，进一步细化了应收账款账龄组合划分

标准及预期信用损失率。 

公司近三年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情况如下： 

账龄 

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

期末余额 占比（%） 期末余额 占比（%） 期末余额 占比（%） 

1 年以内 118,938,095.40  99.85  133,610,692.57  98.11  118,534,387.45  91.74  

1-2 年 146,813.50  0.12  1,376,652.22  1.01  10,676,453.56  8.26  

2-3 年 32,819.50  0.03  1,192,711.95  0.88    

3-5 年       

5 年以上       

合计 119,117,728.40  100.00  136,180,056.74  100.00  129,210,841.01  100.00  

由上表，公司应收账款账龄结构主要集中于 1年以内，该账龄区间内不同客户的信用风

险存在差异，有必要对 1年以内的账龄结构进一步细分，以更好的反映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。 

公司主要从事 LNG 贸易及运输业务，应收账款主要为短期贸易款及运输款，回款正常，

预期信用损失较低。 

综上所述，本次会计估计变有助于更加真实、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

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。 

2、会计估计变更日期 

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2022年 7月 1日起开始执行。 

3、会计估计变更的具体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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